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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债券临时报告信息披露格式指引

深证上〔2016〕941 号

第一条 为规范公司债券发行人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信息披露

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自律规则等，制定本指引。

第二条 公司债券发行人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按照本指引附件

中规定的适用范围、公告格式及注意事项编制临时报告。临时报告事

项不在本指引附件规定范围内的，应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

自律规则等规定的要求编制，必要时可参考相关报告格式指引的要求。

第三条 公司债券发行人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其编制的临

时报告中声明：保证本报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临时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无法保证或存在异议的，

应当在报告中作特别提示。

第四条 公司债券发行人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临时报告，除

应遵守本指引的要求外，还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其

他规范性文件、《上市规则》、《暂行办法》以及本所的其他规定，及时、

公平地披露信息，并保证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如公司债

券发行人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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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本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

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五条 发行人发行的公司债券，自债券在本所上市/挂牌之日起，

至债券兑付期届满前，应按本指引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

债券发行完成后上市交易/挂牌转让前，发生本指引规定的披露事

项的，应参照本指引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

债券已届兑付期但尚未完成兑付的，应参照本指引履行临时报告

披露义务。中国证监会和本所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六条 上市公司、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发行的公

司债券在本所上市交易/挂牌转让的，应当按照本所债券业务规则以及

本指引的规定进行临时信息披露。

前款公司上市或挂牌场所对本指引附件中规定的事项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但发行人应同时将报告刊登在本所网站或本所认可的其他

披露媒体或网站。

第七条 国务院授权部门核准的其他债券及境外注册公司发行的债

券，其债券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后的临时报告披露，参照本指引执行。

第八条 公司债券发行人按照境内外其他监管机构、交易场所等的

要求公开披露临时报告，或者将临时报告刊登在其他媒体上的时间不

得早于在本所披露的时间。

第九条 本指引所规定的内容是对发行人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义务的

最低要求，无论本指引是否明确规定，凡是对发行人偿债能力、债券

交易价格或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及信息，发行人均应履行临

时报告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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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本指引所称的“以上”、“届满”含本数，“超过”不含本数。

第十一条 本指引中所涉及的财务数据，如已经经过审计的，信息

披露义务人应当使用经审计的数据；未经审计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的内容应当符合真实准确完整的财务信息披露要求。

第十二条 本指引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指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